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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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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2019-004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85,000万元－110,000万元

盈利：约58,10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6%－8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289元－0.374元 盈利：0.198元

注：2018年8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每股收益按加权平

均总股本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产业收入增加使产业利润同比增长；二是

通过收购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加强对相关业务板块的控制，使公司利润有所增加；三是

处置金融资产收益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4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

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8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马良北路34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8,601,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60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1,50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50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99,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09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1.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2.00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3.00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家军、陈国红；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19-006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议案为《选举沈建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26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17日—2019年1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

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7

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3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249,479,39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3.1610％。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23,077,4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651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14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6,401,93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509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4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26,889,033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1％。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逐项审议并部分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下4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1.01�选举单洋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5,533,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2.4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45,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5260％。

单洋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沈建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6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9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6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596％。

沈建宏先生未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冯超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3,70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1.7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915,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7194％。

冯超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郭亚非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3,688,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1.7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90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6673％。

郭亚非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本

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下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2.01�选举黄雅虹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449,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97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5101％。

黄雅虹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李玉周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23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88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48,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7249％。

李玉周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良成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189,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86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598,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5416％。

王良成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

下2名监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3.01�选举杜建华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88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4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291,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3999％。

杜建华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颜景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796,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205,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0789％。

颜景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238,69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6773％；反对10,7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14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10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8936％； 反对10,762,5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57％；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5、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238,69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6773％；反对10,7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14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10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8936％； 反对10,762,5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57％；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 乔磊、赵世良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乔磊、赵世良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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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85,000万元－110,000万元

盈利：约58,10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6%－8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289元－0.374元 盈利：0.198元

注：2018年8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每股收益按加权平

均总股本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产业收入增加使产业利润同比增长；二是

通过收购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加强对相关业务板块的控制，使公司利润有所增加；三是

处置金融资产收益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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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

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8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马良北路34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8,601,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60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1,50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50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99,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09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1.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2.00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3.00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01,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99,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家军、陈国红；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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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议案为《选举沈建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26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17日—2019年1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

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7

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3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249,479,39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3.1610％。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23,077,4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651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14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6,401,93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509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4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26,889,033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1％。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逐项审议并部分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下4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1.01�选举单洋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5,533,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2.46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745,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5260％。

单洋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沈建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6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9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6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596％。

沈建宏先生未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冯超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3,70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1.7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915,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7194％。

冯超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郭亚非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3,688,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1.7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90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6673％。

郭亚非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本

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下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2.01�选举黄雅虹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449,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97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5101％。

黄雅虹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李玉周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23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88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48,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7249％。

李玉周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良成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189,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86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598,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5416％。

王良成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对以

下2名监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3.01�选举杜建华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88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4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291,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3999％。

杜建华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颜景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8,796,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205,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0789％。

颜景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238,69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6773％；反对10,7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14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10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8936％； 反对10,762,5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57％；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5、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238,69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6773％；反对10,7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14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10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8936％； 反对10,762,5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57％；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 乔磊、赵世良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乔磊、赵世良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12)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年 01月 17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01 月

22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570

20.4529

27.7298

14.7894

10.3973

12.3704

9.3325

13.6653

8.6721

4.9639

10.1330

10.1772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

塔” ） 拟以现金方式吸收合并上海先进半导体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 ）（以下

简称“本次合并” ）。

积塔已与先进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签署

了《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与上海先进半导

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以下

简称“《吸收合并协议》” ）。本次合并的交易方

案采取现金吸收合并的方式， 即积塔以现金方

式吸收合并先进。 本次合并完成后，积塔作为本

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 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并将承继及承接先进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先进的法人

资格将予以注销。

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满足以下

生效条件：

1.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获得积塔的单一股东华大半导体

有限公司批准。

2.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先进临时股东大会上获亲

身或委任代表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

有表决权或委任代表投票的先进股东的批准。

3.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年

1月 11日召开的先进独立H股类别股东大会上

获先进独立H股股东亲身或委任代表所持H股

附带票数 75%以上的批准，且投反对票的票数未

超过先进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票数的 10%。

4.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获得所有

必要的中国及香港（如适用）有权监管机构的

批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现公告债权及债务事

项如下：

1. 先进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先进发出的关于

本次合并的债权人通知函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2019 年 1

月 14 日）起 45 日内，向先进申报债权，并可根

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先进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有效债权文件、债权人营业执照 /身份

证明复印件及其他相关凭证和要求先进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等债权资料 （以下

合称“债权资料” ）到先进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 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并请在邮

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邮寄地址：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 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200233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并请在首

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传真号码：（86）21�6485�3925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具体送达日期

为准。 对于根据本公告或债权人通知进行有效

申报的债权人， 先进将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对相

关债务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要求先进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先进，逾期将视为有

关债权人放弃要求先进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权利， 先进对其负有的债务将由本次合

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2、先进以刊登本公告的方式，向先进各债务

人告知本次合并信息事宜，各债务人需按原约定

向本次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履行债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 海 先 进 半 导 体 制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吸 收 合 并 的 债 权 人 、 债 务 人 的 公 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龙化成”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56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215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康龙化成” ，股票代码为“30075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66元/股，发行数量为6,563.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594.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968.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6.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5,90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月1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8,966,3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51,682,570.3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0,6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70,649.6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560,42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252,847.8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7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732.16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44 4,933.04 644

2 胡福志 胡福志 644 4,933.04 644

3 王宜明 王宜明 644 4,933.04 644

4 单建明 单建明 644 4,933.04 644

合计 19,732.16 2,57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3,183股，包销金额为790,381.78元，

包销比例为0.16%。

2019年1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4楼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3863、23153805

传真：021-23153500

发行人：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商服用地147301

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2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及3260万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提取物生产商和出

口商之一。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6%

股权和207886.7675万元债权

522582.62 153423.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6.9243

4

重庆化医中昊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有限公司10%股权

23347.717346 6102.54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腐（包括工厂化防腐

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85.549079 74.8927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货物进出口。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6577.573874万债

权

41547.607939 228.273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块商住用地， 总计306.85亩。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912.293874

7

重庆诗仙太白诗韵酒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042.992098万元债

权

3574.744699 61.8410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 主要资产为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业出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40%股权

156.4180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21%

股权

8050.025419 281.5785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

管、PE管材、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及21651.85万元债权

50942.598505 27813.25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的5宗土地使用权（地块编号T11-3/02：土地用途二类

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6256㎡，容

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7498㎡，容积率2.5；地块编号

T11-9/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2-7/02：土地

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

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80%股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超市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等 。 现拥有直营、

联营、 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家， 年销售收入3亿多元。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转让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 本次拟转让的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本金50,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1月8

日累积欠息32,542,275.21元，债权合计人民币82,542,275.21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83,108,800.00元，竞买保证金4,155,440.00元。

注：本次转让的债权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可按程序向转让方咨询。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QQ:3446847306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拟以评估后的净资产1.1亿元作为出资，占股比44%，以县水务局测算的近三年供水设施建设所需资金1.4亿元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资，占股比56%（战略投资者出资溢价部分进入新供水公司资本公积），对外公

开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负责垫江县城区及黄沙镇供水业务。 合资经营期限：30年（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算）。 按照评分标准及评分依据现场评审，以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投资方。 挂牌期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28日止，详

情请见www.cquae.com。

证券代码：

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 005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披露

2018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

险。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预约披露2018年度未

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公告〔2018〕55号）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 ）拟按要求报送2018年度未经审计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并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上进行披露。

2018年，爱建信托积极应对多种外部挑战，主动进行机制调整，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信托业务本

源；加强信托业务风险管理，全面提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能力；深化转型，加快创新步伐，提升房地产业

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积极开展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慈善信托等业务，公司整体发展水平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028,993,624.74 1,638,330,518.78 24

营业利润 1,491,009,633.71 1,153,953,925.99 29

利润总额 1,490,693,715.30 1,154,006,855.10 29

净利润 1,115,283,716.42 866,494,890.34 2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02,369,610.41 7,067,104,539.47 40

所有者权益 6,488,560,425.78 4,496,861,136.58 44

注：上表中主要财务数据仅包括爱建信托母公司数据，不含合并结构化主体数据（下同），且按金融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列示， 公司年报披露报表格式为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请投资者注意统计口径差

异。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2018年，爱建信托注册资本金从30亿元增至46.03亿元，增加固有资金的同时，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 公司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1亿元，增幅达24%，主

要为全年手续费收入增长；实现利润总额14.9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37亿元，增幅达29%。公司全年实

现净利润11.15亿元，较上年增加2.49亿元，增幅达29%。截止2018年12月末，公司资产总额99.02亿元，较

年初增加28.35亿元， 主要为本年股东增资及经营积累。 公司年末所有者权益64.89亿元， 较年初增加

19.92亿元，增幅达44%，主要为股东增资及经营积累。

三、特别说明

本公告上述爱建信托2018年主要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

，

０３７．８００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６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规模不超过

３

，

０３７．８００３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２２．７００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５．１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


